
 
 

海外監管公告 

 

 

此乃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易所（「上

交所」）網頁及《中國証券報》、《上海証券報》、《証券日報》和《証券時報》的公告。  
 

 

 
 
 
 

 
中國，福建，2011年10月18日 
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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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第四届临时董事会决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

临时董事会议，会议应收董事反馈的表决意见 11份，实收 11份。本次会议符合公司

章程和法律规定，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 

会议表决通过了《关于办理融资性黄金租赁业务的议案》。为解决集团短期资金

需求，会议同意通过国内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办理融资性黄金租赁业务，2011 年度黄

金租赁的额度不超过上海黄金交易所定义的标准黄金 10 吨，并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及

资金市场动态分批实施，租赁期限不超过 1年。会议同意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具体

实施事宜，并合理通过远期黄金交易有效规避黄金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。 

黄金租赁是指企业以租赁方式向国内有资质的金融机构租用黄金，到期后归还同

等数量、同等品种的黄金并支付黄金租赁利息的业务，企业拥有黄金在租赁期间的处

置权。 

 

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九日 


